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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ject 2006年防止殘酷對待動物(修訂)條例草案---意見

防止殘酷對待動物之條例及規例之罰則,應清楚列明以何種情況下對待動物便應有何種之處罰,不應單憑
視乎法官之看法而定案,因並非每個人都有愛護動物的心,可能會因睇法有所差異而判刑過輕.

一般情況下,如有市民知道或目擊虐待動物事件發生,可向那方作出舉報?是否應成立部門,專門接收此類
舉報及作出適當處理?就現時之"愛護動物協會/漁護處/驚察局等等,均未能提供適當的安排及幫助,每遇
上事件發生,此等部門及機構都十分禮讓,說並非他們執行之工作範圍,令到舉報者或求助人無所適從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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